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在不影响业务经营资金周转和项目建设所需资金的前提下，临时使用阶段性闲置的

自有资金购买风险等级为 PR1、PR2 的由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较高、流动性较好、风险可

控的人民币及外币理财产品，如结构性存款、收益凭证、货币市场基金等产品。

2. 公司购买人民币及外币理财产品总额度合计不超过等值人民币200,000.00万元。在

该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且任意时点投资理财的自有资金余额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200,000.00万元。授权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的投资购买理财产品额度不包含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购买理财产品

的人民币200,000.00万元额度。

3.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购买理财产品都将经过严格的评估，但金融市场受多种因素影响

存在波动，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且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公司将

积极落实管控制度和风险防范措施，审慎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

入，提醒投资者充分关注投资风险。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6年5月8日召开第七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投资情况概述

1．投资目的：在不影响公司业务经营资金、项目建设资金周转且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为

提高公司阶段性闲置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和现金资产收益，以及为公司与股东创造更多的投

资回报。

2．投资金额：本次董事会授权购买人民币及外币理财产品合计最高余额不超过等值人

民币200,000.00万元。在该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且任意时点投资理财的自有资

金余额不超过等值人民币200,000.00万元。授权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内有效。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投资购买理财产品额度不包含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购买理财产品的人民币200,000.00万元额度。

3．投资方式：为了控制风险，公司使用阶段性闲置自有资金在以上额度内只能用于购买

信用评级较高、履约能力较强、风险等级为 PR1、PR2 的由金融机构发行的短期理财产品，如

结构性存款、收益凭证、货币市场基金等产品。

4．投资期限：投资期限在一年以内的短期理财产品。

5. 资金来源：公司阶段性闲置自有资金。

二、审议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拟使

用阶段性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人民币及外币理财产品事宜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本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分析

（1）虽然理财产品都经过严格的评估，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

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因此短期投资的实际收

益不可预期。

2．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公司财务负责人负

责组织实施。公司财务管理部将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的投向、项目

进展情况，严格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财务管理部将对理财产品进行严格管理，建立健全完整的台账和会计账目，做好

资金使用的账务核算工作。

（3）公司审计监察部将定期进行审计核查。

四、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运用阶段性闲置自有资金进行低风险的理财产品投资，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

资金正常周转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2．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理财投资，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和现金资产收益，并能

为公司与股东创造更多的投资回报。

3.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相关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将严格按照财政部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一一金融工具列

报》等相关规定与指南进行会计核算及列报。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理财管理制度。

特此公告。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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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披露了《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

项说明》（以下简称“《专项说明》”）。经公司与年审会计师核实，公司与长春城投物资设备实

业有限公司和长春润德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的所有往来均属于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附属企业经营性往来，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专项说明》中披露信息有误，现更正如

下：

原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栏披露的长春城投物资设备实业有限公司和长春润德资产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的经营性往来和非经营性往来更正至“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栏披露为经营性

往来，补充往来形成原因。

更正前：

非 经 营
性 资 金

占用

现 控 股
股东、实
际 控 制
人 及 其
附 属 企
业

资金占用方
名称

长春城投物资设备
实业有限公司

长春城投物资设备
实业有限公司

长春润德资产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

长春润德资产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

长春润德资产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

长春润德资产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

占用方与
上市公司
的关联关

系

其他关联
方

其他关联
方

其他关联
方

其他关联
方

其他关联
方

其他关联
方

上 市 公 司
核 算 的 会

计科目

合同负债

应收账款

合同负债

其 他 应 收
款

应付账款

应收账款

2025 年
期 初 占
用 资 金

余额

2025 年度占用累计
发生金额(不含利息)

176,991.15

3,119,302.94

120,710,606.31

100,000.00

87,720,589.57

1,337,647.01

2025年度占
用资金的利

息(如有)

2025 年度偿还累计
发生金额

176,991.10

3,119,302.94

119,582,402.11

100,000.00

68,966,322.75

2025 年期末占用
资金余额

0.05

-

1,128,204.20

-

18,754,266.82

1,337,647.01

占用形成
原因

占用性质

经营性往来

经营性往来

经营性往来

非经营性往来

经营性往来

经营性往来

小计 / / / - 213,165,136.98 - 191,945,018.90 21,220,118.08 / /

更正后：

其他关联资
金往来

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
其附属企业

小计

资 金 往 来 方
名称

长 春 城 投 物
资 设 备 实 业
有限公司

长 春 城 投 物
资 设 备 实 业
有限公司

长 春 润 德 资
产 运 营 管 理
有限公司

长 春 润 德 资
产 运 营 管 理
有限公司

长 春 润 德 资
产 运 营 管 理
有限公司

长 春 润 德 资
产 运 营 管 理
有限公司

/

往来方与
上市公司

的关系

其他关联
方

其他关联
方

其他关联
方

其他关联
方

其他关联
方

其他关联
方

/

上 市 公 司
核 算 的 会

计科目

合同负债

应收账款

合同负债

其 他 应 收
款

应付账款

应收账款

/

2025 年
期 初 往
来 资 金

余额

-

2025年度往来累计发
生金额（不含利息）

176,991.15

3,119,302.94

120,710,606.31

100,000.00

87,720,589.57

1,337,647.01

213,165,136.98

2025 年度往
来资金的利
息（如有）

-

2025 年度偿还累计
发生金额

176,991.10

3,119,302.94

119,582,402.11

100,000.00

68,966,322.75

191,945,018.90

2025 年期末往来
资金余额

0.05

-

1,128,204.20

-

18,754,266.82

1,337,647.01

21,220,118.08

往 来 形 成
原因

货款

货款

货款

履 约 保 证
金

货款

货款

/

往来性质

经营性往来

经营性往来

经营性往来

经营性往来

经营性往来

经营性往来

/

更正后的《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

项说明》将与本公告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

因本次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今后公司将进

一步加强信息披露文件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六年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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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05月08日14:30。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08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08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

间。

3、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顾希红先生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双象大酒店七楼会议室（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鸿山街道后宅

中路115号）。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召开会议的通知刊登在2026年4月14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本次股东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89人，代表股份 174,899,672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65.2102%。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4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74,169,085 股，占

公司总股份数的64.9378%。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5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730,587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0.2724%。

3、出席公司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代理人88人，代表股份 1,854,387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0.6914%，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1.0603%。

4、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的股东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

5、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见证

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4,790,52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6%；

反对108,3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9%；弃权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1,745,2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140%；反对 108,
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429%；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1%。

公司独立董事在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上进行了述职。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4,790,42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5%；

反对108,3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9%；弃权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1,745,1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086%；反对 108,
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429%；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5%。

3、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174,790,42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5%；

反对108,3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9%；弃权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1,745,1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086%；反对 108,
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429%；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5%。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4,790,42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5%；

反对108,3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9%；弃权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1,745,1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086%；反对 108,
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429%；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5%。

5、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关联股东江苏双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其他非关联股东参加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745,1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086%；反

对108,3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429%；弃权9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1,745,1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086%；反对 108,
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429%；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5%。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4,790,42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5%；

反对108,3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9%；弃权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1,745,1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086%；反对 108,
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429%；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5%。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4,790,42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5%；

反对108,3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9%；弃权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1,745,1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086%；反对 108,
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429%；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5%。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4,787,42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8%；

反对108,3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9%；弃权3,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1,742,1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468%；反对 108,
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429%；弃权3,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03%。

9、审议通过《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174,790,42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5%；

反对108,3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9%；弃权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1,745,1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086%；反对 108,
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429%；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5%。

10、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4,790,42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5%；

反对108,3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9%；弃权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1,745,1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086%；反对 108,
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429%；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5%。

11、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重庆双象光学材料有限公司拟与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签订〈年产35万吨特种材料项目投资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4,787,42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8%；

反对111,3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7%；弃权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1,742,1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468%；反对 111,
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047%；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律师姓名：叶晓红、刘芳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会议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

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395 证券简称：双象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5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2738 证券简称：中矿资源 公告编号：2026-034号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6年5月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6年5月7日通过邮件及书

面形式发出，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提前通知的时限要求。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

席董事 9名。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平卫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董事王平卫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王

平卫先生简历见附件。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独立董事宋顺林先生、独立董事何燎原先生和非独立董事欧学钢先生为第七届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宋顺林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召集人，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选举独立董事张达先生、独立董事宋顺林先生和非独立董事王平卫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张达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

期一致。

选举独立董事何燎原先生、独立董事张达先生和非独立董事王平卫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何燎原先生为提名委员会召集人，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选举非独立董事王平卫先生、非独立董事欧学钢先生和独立董事何燎原先生为第七届董

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委员，其中王平卫先生为战略与ESG委员会召集人，任期与第七届董

事会任期一致。

上述人员简历见附件。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平卫先生为公司总裁，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王平卫先生简历见附件。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与本决议同日刊登于《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4.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津伟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张津伟先生已

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相关的五年以上工作经

验，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一

业务办理第一部分：1.2 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管理》及《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张津伟先生简历见附件。

张津伟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金泽路161号锐中心39层。

联系电话：010-82002738。
传真号码：010-56873968。
电子邮箱：zkzytf@sinomine.com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与本决议同日刊登于《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5.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和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津伟先生、姜延龙先生、王治伟先生、曾向阳先生、谢添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姜

延龙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上述人员简历见附件。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中聘任财务总监部分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与本决议同日刊登于《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6.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曹方义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

任期一致。曹方义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业务办理第一部

分：1.2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管理》等有关规定。曹方义先生简历见附件。

曹方义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金泽路161号锐中心39层。

联系电话：010-82002738。

传真号码：010-56873968。
电子邮箱：zkzytf@sinomine.com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与本决议同日刊登于《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7.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晓刚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张晓刚先

生简历见附件。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8.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组织结构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工程研究院更名为技术管理部，新增设工程管理部、中南部非洲运营管理中

心和矿业技术研发中心，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公司组织结构调整后的人事任命和内部流程

调整等相关事宜。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在不影响业务经营所需资金周转和项目建设所需资金且风险可控

的前提下，临时使用阶段性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风险等级为PR1、PR2的，由金融机构发行的安

全性较高、流动性较好、风险可控的短期人民币/外币理财产品，理财产品最高余额不超过等

值人民币200,000.00万元。授权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上述额度

在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投资购买理财产品额度不包含第六届董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购买理财产品的人民币200,000.00万元额度。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与本决议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3.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附件：

简 历

1. 王平卫，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1年1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曾任本公司副董事长。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总裁、法定代表人，中色矿业集团有

限公司副董事长。王平卫先生是本公司的 7 个共同实际控制人之一，直接持有本公司

895.1320万股股份。王平卫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

提名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王平卫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2. 欧学钢，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1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

师。曾任中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中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长沙中庭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北京金地超硬材料有限公

司经理、法定代表人，盛合资源国际有限公司董事，中矿资源（天津）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北

京明联达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北京新材耀航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欧学

钢先生是本公司的7个共同实际控制人之一，直接持有本公司42.3360万股股份。欧学钢先生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

董事的情形。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欧学钢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 张达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7年12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曾

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副教授。现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山金国际矿业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张达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张达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

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张达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 何燎原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6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注

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曾任香港冰源资本有限公司合伙人。现任北京光跃私募基金管

理公司投资合伙人，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何燎原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何燎原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何燎

原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 宋顺林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年3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曾

任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讲师、副教授，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中

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天津凯华绝缘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宋顺林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宋顺林

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经公司在

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宋顺林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 张津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3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

程师。曾任本公司总裁助理、总监、党总支部书记。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张津伟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 167.7505万股股

份。张津伟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张津伟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 姜延龙，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82年4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工商管

理博士在读，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CMA），澳洲注册会计师（CPA Australia）。曾任中国石油

长城钻探工程有限公司项目部财务主管、财务经理，本公司财务部高级经理、总裁助理。现任

本公司财务总监。姜延龙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

21.0300万股股份。姜延龙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姜延

龙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8. 王治伟，男，中国国籍，持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权，1990年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曾

任本公司投资部经理，中矿（香港）稀有金属资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加拿大钽业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中矿卡通巴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总裁助理，中矿卡通巴矿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治伟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总裁王平卫先生为父子关系，除此之

外，王治伟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其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王

治伟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

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王治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9. 曾向阳，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8年1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机

械工程师。曾任中国有色集团下属的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加拿大钽业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中矿特种流体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总裁助理兼国际贸易部总监。曾

向阳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曾向阳先生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曾向阳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 谢添，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5年5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曾任中铁资源集团下属的MKM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宜春时代新能源资源

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总裁助理兼运营管理部总监。谢添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谢添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公司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核查，谢添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1. 曹方义，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6年7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持有中

国注册会计师资格、法律职业资格、注册税务师资格、资产评估师资格。曾任容诚会计师事务

所高级经理，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副总裁，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业务董

事。现任职于本公司证券事务部。曹方义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曹方义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曹方义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2. 张晓刚，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77年3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

计师，注册会计师。曾任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经理，本公司审计部经理、运营管理部高级

经理、职工监事。现任本公司审计监察部审计总监。张晓刚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张晓刚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张晓刚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002738 证券简称：中矿资源 公告编号：2026-035号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6年5月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和

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平卫先生为公司总裁，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意聘任张津伟

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同意聘任张津伟先生、王治伟先生、曾向阳先生、谢添先生为公司副

总裁，姜延龙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同意聘任曹方义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

董事会秘书工作。上述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

期一致，其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七位实际控制人之一王平卫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是基于其专业能力与管理

经验的需要，该安排符合法律法规及《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已履行相

应程序。公司已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与内控体系，股东会、董事会、经营管理层权责清

晰、有效制衡。该项安排具有合理性以及能够保持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董事会秘书张津伟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所必须的专业

能力与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相关的五年以上工作经验，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业务办理第一部分：1.2 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

务代表管理》及《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曹方义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

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证券事务代表职责所必须的专业能力，其任职资格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业务办

理第一部分：1.2 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管理》等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姓名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张津伟

北京市丰台区金泽路161号锐中心39层

010-82002738

010-56873968

zkzytf@sinomine.com

证券事务代表

曹方义

北京市丰台区金泽路161号锐中心39层

010-82002738

010-56873968

zkzytf@sinomine.com

特此公告。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附件：

简 历

1. 王平卫，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1年1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曾任本公司副董事长。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总裁、法定代表人，中色矿业集团有

限公司副董事长。王平卫先生是本公司的 7 个共同实际控制人之一，直接持有本公司

895.1320万股股份。王平卫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

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王平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2. 张津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3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

程师。曾任本公司总裁助理、总监、党总支部书记。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张津伟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 167.7505万股股

份。张津伟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张津伟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 姜延龙，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82年4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工商管

理博士在读，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CMA），澳洲注册会计师（CPA Australia）。曾任中国石油

长城钻探工程有限公司项目部财务主管、财务经理，本公司财务部高级经理、总裁助理。现任

本公司财务总监。姜延龙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

21.0300万股股份。姜延龙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姜延

龙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 王治伟，男，中国国籍，持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权，1990年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曾

任本公司投资部经理，中矿（香港）稀有金属资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加拿大钽业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中矿卡通巴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总裁助理，中矿卡通巴矿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治伟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总裁王平卫先生为父子关系，除此之

外，王治伟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其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王

治伟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

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王治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5. 曾向阳，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8年 1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

级机械工程师。曾任中国有色集团下属的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加拿大钽

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中矿特种流体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总裁助理兼国际贸

易部总监。曾向阳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

股份。曾向阳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3.2.2条

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曾向阳

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 谢添，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5年5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曾任中铁资源集团下属的MKM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宜春时代新能源资源

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总裁助理兼运营管理部总监。谢添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谢添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公司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核查，谢添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 曹方义，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6年7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持有中

国注册会计师资格、法律职业资格、注册税务师资格、资产评估师资格。曾任容诚会计师事务

所高级经理，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副总裁，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业务董

事。现任职于本公司证券事务部。曹方义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曹方义先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曹方义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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